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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
第 30 次會議紀錄  

時  間：111年10月1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30分 
地  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 
主  席：黃主任委員偉哲 (趙委員卿惠代) 
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審查 

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長因故未能主持會議時，得指派主任

秘書以上兼任委員代理之。主任委員不克出席，指派趙副市長兼任委員卿惠代

理主持） 

紀錄：曾招英 

出列席單位：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開發單位簡報：（略） 

壹、 報告案：（無） 

貳、 審議案：  

第 1 案：審議「臺南學甲太陽能光電專區(南區)」案 

決議： 

一、關於議題一開發計畫範圍部分，申請人已向佳里地政事務所申

請預為分割，預計 11 月可完成。經申請人說明已委任測量技

師校正地籍界址並調整基地主要出口後，確認基地範圍已與現

況道路相連接，本項委員同意確認。 

二、議題二土地使用計畫及景觀計畫： 

(一)經申請人說明本案附屬設施採屋外式建置箱體與開關設備，

無頂蓋、梁柱或牆壁等結構體，且設置高度低於 4.5 公尺，

無建蔽率與容積率之需求，爰本案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為 0%、

容積率為 0%，本項委員同意確認。 

(二)基地 10 公尺緩衝綠帶植栽種植規劃部分，經申請人說明基

地現況為淡水養殖魚塭，耐鹽喬木如朴樹、血桐於土壤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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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低之環境中實可生存，緩衝綠帶除由外至內依防風林之層

次栽植，並於東北及西南面加強植栽密度，依需求適時於植

穴內填入客土，改良土壤，以增加植栽存活率，除此之外，

本案無填土需求，本項委員同意確認。 

三、關於交通系統計畫及開發影響費 

(一)經申請人說明，本案施工期間工程車將一次進出並停放於基

地內，不致影響周邊交通。並承諾基地入口處周邊將設置避

車彎供車輛會車使用。若有道路損壞情形完工後將予以復

原。 

(二)關於主要聯絡道路寬度不足 6公尺之拓寬部分，請申請人與

下營區公所成立窗口。後續涉及須請地政局及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協助部分，請下營區公所協助聯

繫。道路拓寬之相關行政費用及工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本

項續依委員意見及會議簡報資料修正計畫書，並補充與下營

區公所協商確認內容後，納計畫書載明。 

(三)本案尖峰小時交通量及停車需求合併計算部分及停車場影

響費單位停車格費用部分，請申請人依據委員及交通局意見

修正。 

(四)本同意通行證明文件已取得。另關於基地範圍外設置饋線電

桿部分，申請人已承諾學參南區連接至北區之饋線電桿地下

化，避免影響農耕機具行進；另學參北區連接至台電下營配

電變電所之饋線部分，請鹽水區公所偕同申請人至現地會勘

後再行規劃，以維持農耕機具可通行為原則，並請申請人將

規劃後內容納計畫書載明。 

四、其他 

(一)新設退水側溝是否涉及私有地或水路部分，請申請人一併申

請鑑界。 

(二)請申請人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，開發前將擬通行路線通知當

地公所及里長。施工過程中，地方民眾若有意見反應，請申



 3 

請人務必妥善回應。 

請申請人續依決議事項及附錄 1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，並製作處理情

形對照表，於文到次日起3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局，經查核無誤後，

核發本案開發許可。 

 

 

第 2 案：審議「臺南七股區設置太陽光電設施(天柱 B4)」案 

決議： 

一、關於議題一開發計畫範圍部分，申請人說明本案基地共 3筆國

有土地，已取得國有財產署申請開發同意書及全數承租人拋棄

權利同意。惟其中三聖段 1263 地號土地原承租人與國有財產

署尚有訴訟案件，依國有財產署建議請申請人先洽原承租人溝

通爭取撤銷告訴，以利後續案件開發。 

二、土地使用計畫及景觀計畫 

(一)關於生態監測部分，請申請人將開發前及營運階段之監測結

果公開或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。 

(二)因申請人強調本案係採低噪音、低震動工法施作，請申請人

再依據環境保護局會後提供之資料，檢討調整相關內容。 

(三)依據委員四之意見，生態補償措施係為平衡開發對生態造成

之負面影響，造成生態功能損失之補償、改善措施，以維持

原來之生態價值。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府農業局協助提

供相關案例供申請人作為修正、補充之參考。 

(四)關於太陽光電板是否會造成台 61 快速道路行車影響部分，

申請人檢核眩光可有效避免，惟若施工後太陽光電板反射眩

光造成影響，請申請人依公路總局之意見納入因應方案。 

(五)關於區道南 31 定線部分，請申請人依據工務局意見預留日

後道路拓寬之計畫寬度，計畫寬度內可佈設植栽綠帶等非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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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性設施，惟請勿佈設基樁、雜項建物等設施。 

(六)饋線挖掘同意部分請申請人依據七股區公所意見提出申

請。 

(七)基地東側農路之可供消防車通行文件，同意申請人先取得消

防局可供通行公文納入計畫書中。 

三、交通系統計畫及開發影響費 

(一)本案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(聯外道路影響費)部分，申請人

說明營運期尖峰小時交通量推估為 5.84PCU/hr，交通量計算

及參數設定部分經交通局表示無意見，本項同意確認。 

(二)本案停車場影響費部分，本案推估營運期所需之停車需求為

4 席小型車及 2 席機車停車位。因本案 3 筆地號間有溝渠分

隔，規劃共 6 席小型車、3 席機車停車位，足供營運期間使

用，爰停車場影響費部分為 0，交通局表示無意見，本項同

意確認。 

四、其他 

(一)依據本案農變同意函，施工將避開季節性水鳥抵台棲息時間

(10月-3月)，請申請人切勿違反承諾。 

(二)請申請人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，開發前將擬通行路線通知當

地公所及里長。施工過程中，地方民眾若有意見反應，請申

請人務必妥善回應。 

(三)請申請人於計畫書中補充本案營運期滿後太陽光電板之回

收機制，降低對生態之影響。 

請申請人續依決議事項及附錄 1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，並製作處理情

形對照表，於文到次日起 3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查核，經查核無

誤後，核發開發許可。 

參、 散會（下午 12 時 0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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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  

審議第 1案 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

◎委員一 

1.本案是否設置管理室、電氣室等?規劃土地使用強度(建蔽率及容

積率)為 0%，是否合理？ 

2.依本案生態調查報告，建請補充說明本開發案對生態環境所生衝

擊及相應處理措施。 

3.建請補充說明未來太陽能板清洗所生廢汙水對基地及周邊養殖

業所生影響及相應處理措施。 

4.本案設定 20年土地使用權租期，建請補充說明日後期滿時，相

關營運設施及太陽能板如何處理，以避免造成環境公害？ 

◎委員二 

1.建請於第三章第一節後增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，包含分區、

用地、性質內容管制、內部停車空間、景觀植栽要點等。 

◎委員三 

1.本案係將既有魚塭轉型成為太陽能光電基地，想請教原來的養殖

魚塭性質與產量？是否為「無社會及環境影響的養殖用地」（地

主自用魚塭或閒置魚塭）？如果是，請在計畫書說明，以免被漁

業界或反對人士批評為「政府滅漁」。 

2.本案為臺南學甲太陽能光電專區(南區)開發計畫，但報告書 2-4, 

2-5頁，圖 1-1及圖 1-2，地圖上卻僅見「臺南學甲太陽能光電

專區(北區)」、「心忠學甲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廠」、及「宜康能

源太陽光電發電廠」，建議除了圖例，應於圖上標明「臺南學甲

太陽能光電專區(南區)」。 

3.依臺南市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徵收原則及數額基準，自 111年

6月 21日起修正適用之規定，單位車位成本（Cpk值）為新臺幣

60,000 元/單位車格；新建道路單位建設成本（Cu值）為新臺幣

5,000 元/平方公尺。請依最新規定更正報告書聯外道路影響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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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場影響費計算基準。 

4.計畫書請補充基地內部停車空間配置示意圖。 

5.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6 點規定「基地聯絡道路，

應至少有獨立二條通往聯外道路，其中一條期路寬至少八公尺以

上，…」係指”路寬”，非報告書回覆之聯絡道路”開口寬度”。

關於本案主要聯絡道路，距市道 174僅 200m，本案開發後交通流

量不大，亦已完成消防車輛通行測試，因此同意尚符總編第 26

點但書之情況特殊，請於報告書中適當之章節補充詳細之說明。 

◎委員四 

1.本區的土地利用主要為養殖及蓄水池佔 63.4%，其他為 36.6%，

由於二者的排水最大差異在於前者不存在期初損失(IA=0.2Y)，

計算有放雨量時，應自計算公式中予以剔除；所以對有效雨量計

算請依上述兩種土地利用分開計算，再合併計算總有效雨量及其

體積。 

2.請在圖 5-8中繪出現況及設計情況下的 H-V曲線，並請用不同的

符號標示。 

3.原養殖區有其流出的排水路，今另設專管排水，且利於暴雨期間

排水，確認此專管出口所銜接者為原開發前的排水路出口，以落

實出流管制。 

◎內政部營建署(書面意見) 

1.查本次審議案件前經本署 111年 8月 31日營署綜字第

1110066119號函及 111年 9月 15日營署綜字第 1110071035號函

（皆諒達）提供意見在案，有關聯絡道路寬度之檢討結果，得考

量太陽光電設施開發人、車流量少，低強度建築之特性，以至少

可供施工、維修車輛及消防車通行（緊急聯絡道路可容納消防車

通行）為原則，並配合申請人所提交通管制措施或防救災動線於

貴府專責審議小組討論或確認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

1.申請人提到因主要聯絡道路寬度不足部分，須利用本處所管下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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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大屯寮段 2886-1部分用地進行拓寬，因農水署土地受限農水

法第 23條規定，建議由區公所提出使用需求。 

2.本案基地退水側溝部分，目前係沿用既有道路，建議申請人先行

鑑界，確認現況道路是否均位於國有土地內，避免參雜私有地或

須另行改善急水溪導水路以取得道路用地，請申請人續與本處討

論。 

◎本府交通局 

1.本案因道路寬度不足，提出避車彎及人員管控之因應措施部分，

交通局無意見。 

2.營運期間清潔及營運維護衍生交通量建請合併計算。另停車場部

分亦請合併計算。 

3.停車場影響費已調整為每格 60,000元/單位停車格，請申請人修

正。 

4.另停車場影響費部分，本案停車需求已內部化，爰無須另行收取

停車場影響費。 

◎本府水利局(書面意見) 

1.本案出流管制規劃書及計畫書皆已核定，請義務人後續確依規定

執行。 

◎本府都市發展局 

1.關於施工期、營運期及防救災之交通改善及維管措施，請申請人

納入計畫書中說明。 

◎本府地政局 

1.本案主要聯絡道路拓寬之經費，申請人承諾負擔。因農路部分係

由下營區公所管理、水路部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

南管理處管理，爰須請申請人先向佳里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後另

行討論使用範圍及辦理方式。 

◎下營區公所(書面意見) 

1.區公所主要為道路維護，若有拓寬需求，須請地政局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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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鹽水區公所(含書面意見) 

經地方里長反應 

1. 請申請人與地方民眾溝通協調，務必注意農民交通安全，並取得

地方里民同意，會於施工前辦理地方說明會，聯外道路、農路、

村里部落通路如有損壞請負責修繕。 

2. 請申請人有關於饋線電桿部分，因電桿約 20公尺至 30公尺 1支

電桿且不可與台電電桿同一邊，行進本區坔頭港里之農路(寬 2-4

公尺)、朝興南路及村部落道路，已影響農耕機行進，可否評估

饋線地下化或辦理地方說明會取得地方同意。 

3.關於是否影響機具通行部分，同意偕同申請人至現場會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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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第 2案 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

◎委員 1 

1.依據國有財產署目前提供的資料，三聖段 1263 地號土地現無合

法承租人，且申請人已取得國產署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

同意書，建議仍依目前申請範圍審議本案。 

2.國產署之意見亦請申請人列入考量，若能先行說服原土地承租人

之放棄承租，再後續推動開發上，會較為順利。若原三聖段 1263

地號承租人對國產署之民事訴訟勝訴，則須請申請人續提變更開

發計畫。 

◎委員 2  

1.請列出魚塭區有效雨量計算之修正公式，以確認其正確性。 

2.目前植樹區鹽土挖深近 1 公尺，填上 30 公分碎蚵殼後，鋪上區

內土壤的厚度為何?預期所種植的灌喬木根深為何?在颱風期間

是否安全無虞?支柱有效性為何? 

◎委員 3 

1.本案係將既有魚塭轉型成為太陽能光電基地，想請教原來的養殖

魚塭性質與產量？是否為「無社會及環境影響的養殖用地」（地

主自用魚塭或閒置魚塭）？如果是，請在計畫書說明，以免被漁

業界或反對人士批評為「政府滅漁」。 

2.報告書 2-3-17 頁第二段 90.68PCU，少了一個 P。 

3.依附錄六(六)消防車輛通行證明，消防車輛通行會勘申請 4 案，

惟本案(天柱 B4)之道路寬度不足約 0.3-0.5公尺，申請人擬採自

主拓寬至 4 公尺，並函詢消防局確認是否足供消防車通行使用，

今日會議尚未收到消防局回文。因本議題涉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

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6 點規定，因此提醒申請單位，務必於計畫

核定通過前確認並補充至核定通過之計畫書內。 

◎委員 4 

1.1263 地號目前仍訴訟中，是否納入計畫範圍，建請再酌。 

2.生態補償是為平衡因開發所造成環境負面影響，對生態功能或生

態價之損害透過補償機制使其至少能維持於原先水準。簡報資料

頁 26所提有關生態補償機制，建請再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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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請補充說明未來太陽能板清洗所生廢汙水對基地及周邊養殖

業所生影響及相應處理措施。 

4.建請補充說明日後營運期滿時，相關營運設施及太陽能板之除役

計畫？ 

◎內政部營建署(書面意見) 

1.查本次審議案件前經本署 111 年 8 月 31 日營署綜字第

1110066119號函及 111年 9月 15日營署綜字第 1110071035號函

（皆諒達）提供意見在案，有關聯絡道路寬度之檢討結果，得考

量太陽光電設施開發人、車流量少，低強度建築之特性，以至少

可供施工、維修車輛及消防車通行（緊急聯絡道路可容納消防車

通行）為原則，並配合申請人所提交通管制措施或防救災動線於

貴府專責審議小組討論或確認。 

2.另針對「臺南市七股區設置太陽光電設施（天柱 B4）」案尚有部

分國有土地承租人拋棄權利同意書未取得 1事，按有 2關太陽光

電設施案涉及國有土地租約清理之開發許可審議方式，本署前以

111年 9月 26 日營署綜字第 1111198625 號函示在案（諒達），即

申請人應於案件提大會審查前取得拋棄承租權同意書，或經大會

審查通過以附款條件作成許可等 2種方式處理。考量個別案件涉

及國有土地租約分布情形、申請人協調承租人拋棄承租權之辦理

進度不同，貴府仍得審酌個案情形擇妥適方式辦理。 

◎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 

1.查三聖段 1265、1267地號 2筆土地因其中一承租人陳永發已歿，

承租人已於 111 年 10 月 7 日申請繼承換約，並經 10 月 12 日核

准後通知訂約中。 

2.三聖段 1263 地號原租約因承租人違約業經本辦事處終止，目前

無租賃關係，天柱公司並已繳納委託經營相關權利金，刻辦理簽

約作業中，惟原承租人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本案倘經判決確

定本署敗訴須恢復原養地租約，則天柱公司仍應取得承租人拋棄

書，倘無法取得拋棄書，本辦處將終止委託經營契約，是本案訴

訟對於本計畫開發範圍之影響，仍需視判決結果及後續處理情形

而定。未免因訴訟致影響開發案件執行，建議業者得先洽相關利

害關係人溝通協調處理解決爭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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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1.申請人承諾於施工中及營運期會作生態監測，建議監測之資訊能

適度提供給相關單位知曉。 

◎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(書面意見) 

1.本案基地北側緊鄰台江國家公園七股溪口紅樹林生態保護區，建

議明確訂定相關減輕措施，如計劃書 2-2-25 頁所述，施工避開

季節性水鳥棲息期間工程作業期間，採以低噪音振動之工法施作，

選用低噪音、低震動機具等，建請補充說明工法與避開施工之期

間為何？以及所用機具種類、規格等，以確保施工不影響鄰近環

境與生態。 

◎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新化工務段(書面意見) 

1.開發單位模擬眩光影響，認為行車視角與基地平行不影響，本處

建議若實際施工後，若因太陽光電設置太陽能板，造成太陽光反

射引起眩光，應於台 61 線快速道路路側設置阻隔牆以利行車用

路人安全。 

2.若使用台 61縣橋下方空間，必須提出申請同意後再使用。 

◎農業局 

1.請申請人依前次會議農業局意見加強植栽之維護。 

◎都市發展局 

1.依據本市劃定之噪音管制區圖，請申請人先行釐清基地屬第 2類

或第 4類噪音管制區。 

2.另本案所述夜間施工不超過 21:00 為原則，依「噪音管制標準」

該時段應屬”晚間施工”，請修正。 

3.80dB以上已會引發焦慮、頭痛之現象，申請人強調本案係採低噪

音工法，但夜間施工仍以 85dB 為上限，建議申請人適度修正施

工噪音上限值。 

◎水利局(書面意見) 

1.本案出流管制規劃書已核定，計畫書業已完成審查通過，並將非

都土地審議專案小組之審查意見納入檢討，義務人確依各審查會

議意見修正，並確保開發計畫整地排水章節及出流管制計畫書內

容一致並可行，後續依相關規定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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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環境保護局(書面意見) 

1.有關施工噪音管制一事，請開發單位釐清開發位置屬噪音管制區

何類，並確定日間及夜間噪音管制標準上限值。 

2.另依據臺南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 2月 8 日環空字第 1100013709A

號公告內容，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

及例假日(含國定假日)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，不得使用動力機

械或手持工具等方式進行施工。 

◎工務局(書面意見)  

1.南 31線屬區道，臺南市區道之計畫寬度以 12公尺為原則，並已

定線送交通部公告完成，仍請開發單位預留日後道路拓寬之計畫

寬度，計畫寬度內可佈設植栽綠帶等非永久性設施，惟請勿佈設

基樁、雜項建物等設施。 

◎經濟發展局 

1.東側農路申請消防車通行證明部分，救災車輛所需寬度為 3.5公

尺，前次消防局測試時，約少 30~50公分，現申請人已承諾會拓

寬至 4公尺寬，但消防局表示仍須至現場測試。 

2.經濟發展局後續將與消防局協調，是否可先出具可供通行公文，

供開發計畫審議使用。 

◎交通局 

1.針對本案尖峰小時交通量及停車場需求部分均無意見。 

◎七股區公所 

1.目前七股區公所尚未收到道路挖掘申請，請申請人於施工日程確

定前，將相關申請文件送至公所辦理審查。 
















